
库车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（纯低温余热发电）项目

“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”

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、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

1.1 设计简况

库车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位于库车市城区西北约 12km，

库车北郊新村 290号，现天山多浪库车矿化水泥厂东侧旁，主要

生产熟料水泥。根据现场调查，厂界北侧毗邻青松建化库车水泥

厂，东侧与南侧为伊西哈拉镇所属的大面积农田，西侧紧邻天山

多浪库车矿化水泥厂，西侧隔矿化水泥厂与库车市汇丰石材工艺

厂、库车新宁玻璃有限公司相望。项目中心地理坐标为：

N41°45′34.93″，E82°55′11.84″。

2010年 10月，新疆建材环境评价部编制完成了《库车天山

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5000t/d 熟料水泥生产线工程(配纯低温余热

发电)环境影响报告书》，2011年 3月 10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

境保护厅以新环评价函[2011]187号文件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

予以批复。

库车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水泥线于 2011年 4月开工建设，

2012年 11月建成。2012年 11月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保护

厅以新环监函[2012]1153号文批准该项目试生产。水泥线验收监

测期间，环评中要求建设的配套 9MW纯低温余热发电系统尚未

建设完成。纯低温余热发电项目于 2014年 1月 20日开工建设，

2014年 9月 20日建成并投入试生产。故纯低温余热发电项目独



立验收。

1.2 施工简况

库车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建设一座 9MW余热电站，年发

电 5327 万 MW。项目占地面积约为 1212.5m2，总建筑面积

1998.5m2。纯低温余热发电项目总投资 9300万元，其中环保投

资 213万元，占总投资的 2.3%。

1.3 验收过程简况

库车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水泥线于 2011年 4月开工建设，

2012年 11月建成。2012年 11月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保护

厅以新环监函[2012]1153号文批准该项目试生产。水泥线验收监

测期间，环评中要求建设的配套 9MW纯低温余热发电系统尚未

建设完成。纯低温余热发电项目于 2014年 1月 20日开工建设，

2014年 9月 20日建成并投入试生产。故纯低温余热发电项目独

立验收。

2020年 3月，库车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委托新疆吉方坤

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该项目纯低温余热发电建设内容进行环

保验收监测。2020年 6 月编制完成《库车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

司（纯低温余热发电）项目环境保护竣工验收报告表》2020年 7

月 4号组织召开验收会议，提出验收意见。

1.4 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

项目设计、施工和验收期间未收到过公众反馈意见及投诉。



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

2.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

（1）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

库车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制定了相应的运营期环境管理

制度，定期对设备进行维修和保养，有效的保证了项目稳定的运

行。

（2）环境风险防范措施

本项目根据规范编制了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》并向相关

部门备案，备案编号为：6529223-011-L。

（3）环境监测计划

库车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无自行监测能力，需定期委托有

资质检测单位对企业废气、废水、固废、噪声等进行监测。

2.2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

（1）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

项目未涉及到区域内削减污染物总量措施和淘汰落后产能

的措施。

（2）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

项目未涉及到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。

2.3 其他措施落实情况

项目未涉及到林地补偿、珍稀动植物保护、区域环境整治、

相关外围工程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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